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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小微企业如何享受暂免征收增值税优惠政策?申报表如何填写？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小微企业暂免

征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和申报案例，一起来看看吧！

政策指引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应分别核算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销售额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销

售额。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纳税9万元)，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纳税9万元)的，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可分别享受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优惠政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不动产的收



入不适用享受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优惠政策。

文件依据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发布的《关于延续小微企业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76号)，

小微企业增值税优惠政策执行的截止期限由2017年12月31日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因此相应延长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6年第23号)中相关规定的执行期限。

填写案例

A企业是小规模纳税人，2018年第三季度发生以下业务：转让自建的不动产取得收入15万元，销售一批

货物取得收入8万元(其中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万元)，提供建筑服务取得收入6万元，出租不

动产取得租金收入1.5万元，上述业务分别核算，且取得的收入均为不含税价款。

分析：根据政策规定，A企业销售货物及劳务季销售额未超过9万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季销售额未

超过9万元，可分别享受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优惠政策。

因此，A企业2018年10月申报期(所属期2018年7-9月)，申报表主表的填报方法如下：



将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业发票3万元填入第1和第2栏次“货物与劳务”中；将转让自建的不动产取

得收入15万元填入第4栏次“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中；销售一批货物取得除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

专

业发票以外的收入5万元填入第10栏次“货物与劳务”中，系统会自动将其填入第9栏次“货物与劳务”

中；将提供建筑服务取得收入6万元和出租不动产取得租金收入1.5万元，共计7.5万元填入第10栏次“服

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中，系统会自动将其填入第9栏次“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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